<< 台南市召會讀經小排參讀小品 >>
隱藏的神在祂受逼迫的選民被擄時，
在隱密中公開的拯救他們
	  聖經中以斯拉記、尼希米記、以斯帖記是三卷被擄後的歷史書。前兩卷是記載神的兒女在猶大地的歷史，本書(以斯帖記)是記載神的兒女在外邦的歷史。前兩卷是說到神如何眷顧那些歸國的遺民，本書是說到神如何保守那些散居在外邦各地的遺民。藉著以色列人在被擄中存活，保守基督家譜的世系，使基督被帶進人類裏。倘若猶大眾人都被除滅了，就沒有基督家譜的世系，使基督被帶進人性裏。
  在猶太人中至今還有守著普珥節的，本書就是講這普珥節的來歷。記念神如何在最危險的當口，施行奇妙的拯救，保守倚靠、仰望祂的子民。
  本書是一卷非常甜美的書，隱藏著許多的美點，在它所記的每一件事中都看見隱藏的神。我們若一無成見的去發掘這卷奇妙的書，我們一定會收穫許多寶貴的亮光和教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<< 編者 01/16/2011 >>


本週讀經進度：斯四～斯十
  所以住在無城牆之村莊的猶大鄉民，都定亞達月十四日為設筵歡樂的吉日，彼此餽送禮物。末底改記錄這些事，並將書信送達亞哈隨魯王各省遠近所有的猶大人，囑咐他們每年要守亞達月十四日和十五日，作為猶大人脫離仇敵得安息的日子，並轉憂為喜、轉悲哀為吉日的月分；且定這兩日為設筵歡樂、彼此餽送、賙濟窮人的日子。

  於是，猶大人執行他們所開始實行，並末底改所寫要他們作的事。原本所有猶大人的仇敵，亞甲族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，設謀害猶大人，要滅絕他們，並且掣了普珥，就是掣了籤，要擊潰滅絕他們。
  但以斯帖來到王面前，王便寫詔書，吩咐使哈曼謀害猶大人的惡謀，反過來加到他自己頭上，並吩咐把他和他的眾子都掛在木架上。照著普珥這名字，人就稱這兩日為普珥日。因這信上一切的話，又因他們在這事上所看見的，並他們所遭遇的，

  猶大人就立了定例，應承自己與後裔，並歸附他們的人，每年必按所記載的，並按指定的日期守這兩日，永遠不廢；世世代代、家家戶戶、各省各城，人必記念遵守這兩日，使這普珥日在猶大人中不被廢掉，在他們後裔中也不被忘記。

  亞比孩的女兒王后以斯帖，和猶大人末底改，以全權寫了第二封信，確立普珥日的事，末底改將書信，就是和平真誠的話，送達亞哈隨魯國中一百二十七省所有的猶大人，勸他們按所定的日期，守這兩日為普珥日，禁食呼求，是照猶大人末底改和王后以斯帖為他們所定的，也是照他們為自己與後裔所定的。

  以斯帖的命令確立了普珥日的這些事；這命令也記錄在書上。(斯九19～32)
  聖經中以斯拉記、尼希米記、以斯帖記是三卷被擄後的歷史書。前兩卷是記載神的兒女在猶大地的歷史，本書(以斯帖記)是記載神的兒女在外邦的歷史。前兩卷是說到神如何眷顧那些歸國的遺民，本書是說到神如何保守那些散居在外邦各地的遺民。
  有些研究聖經的人存著這樣的問題：以斯帖記是否應該列入經卷之中？他們的理由是：

一、本書中從沒有一次題到神，而題到王或是亞哈隨魯倒有二百多次。
二、本書只記載被擄中幾個人的一些零碎的故事，不像以斯拉記、尼希米記是 

    在猶大地的正統歷史，直接接在列王紀和歷代志之後。
三、本書並沒有什麼屬靈的教訓。

  事實告訴我們，本書不但為教會中歷代的經典家所公認是聖經之一卷，而
且它在猶太人中被認為非常重要，它在聖經中的地位僅次於五經。不錯，它沒有題到神；而且有的地方似乎本應該題到神，可是它故意避免題到。這正是它的美點，並不是缺點。因為我們的肉眼在本書的字句中的確找不出有神，可是我們信心的眼在它所記的每一件事中都看見有神。正像有一位很認識神的弟兄說：『假若神的名不在書中，祂的手卻必定在書中』。
  本書的準確性可以從這個事實肯定，就是在猶太人中至今還有守著這普珥
節的。本書就是講這普珥節的來歷，神如何在最危險的當口，施行奇妙的拯救，保守倚靠、仰望祂的子民。當我們瞭解上面所題的各點解答以後，我們若一無成見的去發掘這卷奇妙的書，我們一定會收穫許多寶貴的亮光和教訓。

幾處可注意之點

一、本書雖然沒有一處題到神的名字，卻處處記著神的作為。就是在一件極普
   通的事上，我們也可以看出祂的工作。例如：六章一節記載亞哈隨魯王那
   夜失眠的事，表面看來是何等瑣碎，不值一題；但這件事是出於神，阻止
   了哈曼陷害末底改的陰謀。
二、行善者和作惡者的結局都是肯定的。前者可以一時遭難，可是信心經過試
   煉後，定蒙祝福。後者可以一時興旺，可是絕不能持久，終必滅亡。
三、在本書中許多事情的背後，我們可以遇到神。可是也有許多事情的背後，
   我們可以碰見撒但。例如：三章一節亞哈隨魯王抬舉哈曼的事，似乎出乎
   一些普通的原由，但這事顯然是出乎撒但，開始佈置殺害神兒女的工具。
四、『惡人哈曼』是屬於亞瑪力人的亞甲族。亞瑪力人是被神咒詛的，神定意
   將他們的名號從天下塗抹。（出十七14）哈曼的祖先或許就是被撒母耳
   所斬的那個亞甲王。掃羅因為不肯照神的旨意殺盡亞瑪力人，以致日後他  

   自己死在亞瑪力人手裏。（撒上十五3、9、33，撒下一8～10）當然，神
   的選民末底改，雖然在被擄之中，無論如何不肯低服於一個被神咒詛的人。  

   為了這個原因使哈曼懷恨，決意殺害末底改並他的同族。事情的開始似乎
   非常順利，他在王前進讒，他得了王的同意，他很迅速的把殺戮猶大人的
   命令由驛卒分送各地，他也為末底改作好了木架…只等亞達月十三日一
   到，他的願望都要實現。（斯三13）可是到了時候，神伸出祂的手，施行  

   奇妙的拯救。所有哈曼的惡謀都實現在他自己和一切恨惡猶大人的人身
   上。他想『用腳踢刺』是何等的難！
     詩篇三十七篇十二至二十節：『惡人設謀害義人，又向他咬牙。主要笑  

   他，因見他受罰的日子將要來到。惡人已經拔刀拉弓，...要殺戮道路正直  

   的人。他們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他們的弓必被折斷。一個義人所有的雖
   少，勝過許多惡人的富餘。因為惡人的膀臂必被折斷，但耶和華扶持義人。
   耶和華知道完全人的日子，他們的產業要存到永遠。他們在患難的時候不
   至羞愧，…惡人卻要滅亡，...要如煙消滅。』這就是本書內容的題綱。
五、『你不要以為在王宮裏就強過一切猶大人，得免這禍。此時你若閉口不言，
   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，蒙拯救；你和你父家就必滅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  

   的位分，不是為現今這樣的時機麼？』(斯四13～14)這幾句話說明末底改
   是一個認識神，知道祂心意，並且帶著祂能力的人。

     這幾句話也說明三個屬靈的原則：
   1、只圖保守自己而不顧弟兄，是神所恨惡的，反而他自己必至滅亡。

   2、人若拒絕作神旨意的出路，神的旨意總能找到別的出路而通行，但他必
      在神面前被淘汰。

   3、神過去種種特異的安排，就是為了他日特異的用途。

六、『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，為我禁食，三日之內，晝夜不喫不喝；
   我和我的侍女也要這樣禁食。然後我就違令進去見王；我若滅亡就滅亡罷。』

（四16）這幾句話說明以斯帖是一個敬畏神，熱愛神，不因環境而遺忘祂和祂的子民的女子。這幾句話也說明三個屬靈的原則：
1、遵行神的旨意不能憑著自己血氣之勇，還得禁食禱告，尋求上面的力量。

2、為了神的緣故，有時候還得‘違例’－不受常例的限制，不顧自己的得失。

3、清楚了同時也遵行了神的旨意，當時的結果不一定亨通，因為極可能是‘我若死就死罷，’或是‘即或不然。’（但三18。）可是‘死’或‘不然’在神的旨意裏，遠勝於‘生’或‘然’在撒但的願望中。
七‘…求王將我的本族賜給我；因我和我的本族被賣了，要剪除殺戮滅絕我們…。’（斯七3～4。）願這幾句話感動每一個神的兒女，在萬王之王面前紀念他的弟兄。

八 末底改救王的事也是出於神。（二21～23。）我們看見神的僕人無論是以斯拉、尼希米、末底改、以斯帖、但以理等，都是順服權柄的。

<< 選自 聖經提要 第一卷 第十七章 以斯帖記 >>
在本篇信息中，我們要說到以斯帖記三至十章。這幾章論到隱藏的神在祂受逼迫的選民被擄時，在隱密中公開的拯救他們，如在末底改身上所看見的。在三章我們看見哈曼設謀，要滅絕在瑪代波斯所有的猶大人。
  一個名叫哈曼的亞甲人受抬舉，（這無疑是神的對頭撒但所煽動的，）升到最高的地位，超過與王在一起的一切臣宰。亞甲人是神的仇敵。神曾囑咐掃羅殺盡所有的亞甲人，但他沒有這樣作，因此得罪了神。王吩咐他的一切臣僕，都跪拜哈曼，惟獨末底改因著他猶大人對獨一之神的信仰，不跪不拜。（1～4）他相信一位神，所以拒絕跪拜在神以外的任何人。

  哈曼怒氣填胸，設謀不只要害拒絕跪拜他的末底改一人，還要滅絕通國的猶大人。他使王降旨到國內各省，要將猶大人，無論老少婦女孩子，在一日之間，就是十二月十三日，全然殺滅，並且奪他們的財為掠物。（5～15）哈曼邪惡的意圖是要滅絕所有的猶大人，並且奪去他們的財富。

  四章一節至八章二節記載，末底改藉著以斯帖與王親切親密的接觸，對抗哈曼的計謀。猶大眾人和以斯帖聽見哈曼所要作的，並知道王甚至降旨以執行哈曼的意圖，他們就禁食。（四3、16）雖然他們為著向神懇求而禁食，但和我們所豫期的相反，十六節沒有題及神的名。以斯帖和猶大眾人都在禁食，而哈曼在他的妻子、朋友的計謀下，作了一個絞架，要把末底改掛在其上。（五9～14）

  王睡不著覺，就吩咐人取年代紀來，念給他聽。（六1）王發現書上寫著末底改如何救了他，不被兩個太監所害，於是王決定要賜尊榮爵位給末底改。王正思想這事時，哈曼進入外院，要求王將末底改掛在絞架上。（2～4）王在思想賜尊榮給末底改，哈曼在思想將他掛在絞架上。王問哈曼，王所要賜尊榮的人，當如何對待他，哈曼回答說，『當將王常穿的朝服，和戴冠的御馬取來，都交給王極尊貴的一個臣宰，命他將衣服給王所要賜尊榮的人穿上，使他騎上馬走遍城裏的街道；叫人在他面前宣告說，王所要賜尊榮的人，就當如此待他。』（8～9）在這時刻，王吩咐哈曼將王常穿的朝服給末底改穿上，使他騎上御馬走遍城裏的街道，並在末底改面前宣告說，『王所要賜尊榮的人，就當如此待他。』（10～11）哈曼這樣作以後，憂悶的蒙著頭，急忙回家去了。
  在與王和哈曼的酒席上，王后以斯帖指出哈曼是邪惡的仇人敵人，他設謀要殺所有的猶大人。王立刻判哈曼死刑，吩咐他的僕人把哈曼掛在他為末底改所豫備的絞架上。當日王把猶大人仇敵哈曼的家產賜給王后以斯帖，摘下自己的戒指，就是從哈曼追回的，給了末底改，使他在全國中作王的宰相。（七1～八2）

  在八章三節至十章三節我們看見，猶大人公開的勝過他們的仇敵－他們隱藏的神公開的拯救他們脫離逼迫他們的人。王藉末底改下諭旨，准許猶大人從王的全國，從印度直到古實（衣索匹亞）一百二十七省，除滅他們一切的仇敵。（八3～14）

  末底改穿著藍色白色的朝服，頭戴大金冠冕，又穿紫色細麻布的外袍，從王面前出來。書珊京城的人民，都歡呼快樂；猶大人有光榮歡喜，快樂尊貴。王的諭旨所到的各省各城，猶大人都歡喜快樂，設擺筵宴，以那日為吉日。那國的各族（外邦人）中，有許多因懼怕猶大人，就入籍成為猶大人。（15～17）

  在王后以斯帖和宰相末底改的影響下，猶大人在亞哈隨魯王的通國，除滅一切仇敵。（九1～16）各省的臣宰、總督、省長、和辦理王事的人，因懼怕末底改，就都幫助猶大人；末底改在王宮中為大，名聲傳遍各省，並且日漸昌盛。（1～4）在書珊京城，猶大人在兩日內殺滅了仇敵八百人，又將哈曼的十個兒子掛在絞架上。（5～15）在各省的猶大人也都聚集，殺了恨他們的人七萬五千，因而脫離仇敵，得享平安。（16）

  勝利的猶大人設定亞達月十四、十五日為普珥日，慶祝他們勝過了他們的仇敵。（17～32）這樣，猶大人中間設立了普珥節，以記念並慶祝他們在整個大波斯帝國除滅仇敵的兩日。這兩日是設筵歡樂，彼此餽送禮物，賙濟窮人的日子。（17～19，22）各省各城，家家戶戶，世世代代，要記念遵守這兩日，在他們後裔中也不可忘記。（26～28）王后以斯帖和猶大人末底改，以全權寫信，確立守普珥日的事。（29～32）

  末底改作亞哈隨魯王的宰相，在猶大人中為大，得他眾弟兄的尊重，為本族的人求好處，為他的後裔，就是為所有的以色列人謀福祉。（十1～3）

  以斯帖記的故事所含隱藏的重點，乃是為著應驗神呼召亞伯拉罕所要得的地、後裔（子民）、並使萬國所得的福。（創十二1～3，二二17～18）

  本書的故事也是為著應驗神藉摩西所給的應許，就是神使以色列人被擄之後，仍然照顧他們。（申四２７～３１。）此外，以斯帖記的故事也是為著應驗所羅門在獻殿之日的禱告，求神照顧祂被擄的選民。（王上八46～53）

  再者，以斯帖記所記載的故事，也是為要藉著以色列人在被擄中存活，保守基督家譜的世系，使基督被帶進人類裏。倘若猶大眾人都被除滅了，就沒有基督家譜的世系，使基督被帶進人性裏。

  最終，以斯帖記的故事也是為著保守一班子民，使他們為著要來基督的國，得著聖地為業。從被擄中歸回之神的選民人數雖少，但他們至少佔有並得著一小塊地，就是聖地。這是很有意義的，因為地已被撒但霸佔，似乎沒有甚麼留給天地的神。然而，神帶回祂少數的子民，得著聖地為業，作為基督回來，在地上建立祂國的基地。
<< 選自 以斯帖記生命讀經 第二篇 >>
